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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青岛市崂山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任务艰巨、责

任重大。近几年来 ,尤其是 2004年《崂山区地质灾

害防治规划》发布实施以来 ,领导重视 ,组织健全 ,制

度完善 ,机制合理 ,资金投入加大 ,工程要求严格 ,应

急部署周密 ,防治工作步入科学、规范、有序的轨道 ,

取得了明显成效。

1　摸清崂山区地质灾害现状

崂山区位于青岛市东南部的黄海之滨 ,面积

389. 6 km2 ,是青岛市和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最具活

力的热点地区。素有“泰山虽云高 ,不及东海崂”和

“海上第一名山”美誉的崂山 ,绵亘南北 ,悬崖绕海 ,

层峦迭嶂 ,群峰耸立 ,沟壑纵横 ,怪石嶙峋 ,可谓美不

胜收 ,是驰名中外的国家著名风景名胜区。但是 ,由

于特殊的地形、地貌、地质环境及内外地质营力的长

期作用 ,加之经济和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所带来的人

类工程活动不断加剧 ,对地质环境的影响日益明显 ,

区内山体崩塌、滑坡、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时有发生 ,

并形成了大量的灾害隐患。2002年 ,崂山区根据国

土资源部地质调查局《关于加强地质调查项目管理

工作的通知》和省、市的有关要求 ,由区国土局、各街

道会同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专家 ,开展全区地质灾

害的调查与区划工作。项目组根据相关技术要求 ,

按照“以人为本”的原则 ,对崂山区所辖的全部 139

个自然村及所有景点线路进行实地调查、测量和分

析研究。经过 3个多月的艰苦努力 ,全面查清了崂

山区地质灾害分布及发育规律 ,编制完成了《青岛市

崂山区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报告》及信息系统 ,建立

了全区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络 ,共查明地质灾害隐

患点 82 处 ,其中 ,危险性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 23

处。地质灾害发育的类型主要有崩塌、滑坡、泥石流

等。全区已发生灾害 17处 (崩塌 9处、滑坡 5处、泥

石流 3处) ,其中 16处仍存在隐患 ;新发现地质灾害

隐患点 66处 (崩塌 55 处、滑坡 7 处 ,泥石流 4 处) 。

地质灾害隐患点主要分布于王哥庄、沙子口和北宅

街道办事处辖区内。多数分布在山坡陡峭及河流强

烈切割的区域 ,主要由自然因素形成 ;另有相当一部

分分布在交通干道两侧 ,由人为工程切坡引发。

该次调查全面、准确地摸清了崂山区地质灾害

现状 ,极大地提高了各级领导和全区人民对地质灾

害的认识 ,增强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紧迫感和使

命感 ,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、应急预案的制定和认

真、扎实地开展防治工作 ,提供了真实、准确、科学的

依据 ,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。

2　搞好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的编制

2003年、2004年 ,崂山区组织了由主要职能部

门牵头、以专家为主、各职能部门和有关基层参与的

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编制工作。经过大量的进一步实

地考察勘测、专题座谈、研讨、论证和反复征求意见 ,

《青岛市崂山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( 2004—2020

年)》(简称《规划》,下同)于 2004 年 6 月完成 ,2004

年 7月通过省、市专家组评审 ,得到了与会专家和各

方的高度评价。2004年 12月《规划》经区政府批准

并发布实施。

《规划》是崂山区开展地质灾害预防和治理工作

的纲领性文件。各街道办事处 ,区政府各部门、各单

位密切协作、认真贯彻落实 ,按照“各级政府对辖区

内地质灾害防治负责”和“预防为主、避让与治理相

结合”的原则 ,积极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,确保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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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努力减轻、避免地质灾害可能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

的损失”落到实处 ,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发展 ,构建社

会主义和谐社会。

3　确保防治工作顺畅开展

地质灾害防治涉及方方面面 ,是一个全区性的

系统工程 ,加强领导组织、健全制度是确保工作顺畅

开展的关键和核心。

2003年 5月 ,崂山区成立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

领导小组 ,区长任组长 ;崂山区风景管理委员会主

任、分管副区长任副组长 ;区国土局、财政局、交通

局、农林局、海洋与渔业局、水利局、气象局、公安局

各局长和各街道办事处主任为领导小组成员 ;领导

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国土资源局 (现为崂山国土资源

分局) ,局长为办公室主任。

随后 ,区政府下发了《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

作的通知》,明确了各职能部门、各街道的责任和主要

工作制度要求 ;国土部门下发了《关于填制地质灾害

防治明白卡的通知》,发放了《崩塌、滑坡、泥石流等地

质灾害防灾工作明白卡》和《崩塌、滑坡、泥石流等地

质灾害防灾避险明白卡》,82处地质灾害隐患点每处

所涉及的负责单位、负责人、监测人、避险户主各持 1

份 ,明白卡由国土资源局统一印制发放。根据监测情

况变化 ,明白卡内容每年更新 1次 ,可能发生的灾害

种类、规模、预警信号、有关联系电话、避险户的撤离

路线和安置地点、有关责任人的任务等 ,一目了然。

2003年以来 ,每年发放明白卡 900多份。群众说 :“明

白卡确实明白 ,一旦有事真能用得上 !”

《崂山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》实施后 ,各相关部门

和街道责任进一步明确、落实 ;建立了稳定的多渠道

资金投入机制 ,建立了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

制度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、矿山地质

环境影响评价制度、地质灾害监测和信息上报发布制

度、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的科普宣传制度 ,等等。

尤其是 ,崂山区建立的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

制度 ,每年都结合当年实际并总结往年的经验、教

训 ,制定出当年的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,做到相关部

门、单位、人员对当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重点、要求

“一年早知道”,心中有数 ,工作思路明确、责任清楚、

准备充分。

领导有力、制度健全、组织周密、要求严格 ,使崂

山区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开展顺畅、成效显著。目

前 ,崂山区已形成一个领导重视、上下协调、相关部

门密切配合、专群结合、防治结合、群防群测、群控群

治的地质灾害防治格局。

4　制定落实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

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 ,制定和落实《突发性地

质灾害应急预案》,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。崂山区为

高效有序地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和抢险救灾工作 ,避

免和最大限度地减轻突发性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 ,

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,根据国家

《地质灾害防治条例》和省、市有关要求 ,依据《崂山

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》,并紧密结合崂山地质灾害现

状和自身防治工作经验 ,认真制定了《崂山区突发性

地质灾害应急预案》(简称《预案》,下同) ,并在逐年

贯彻落实中取得经验、效果。

《预案》明确了应急工作指导原则、地质灾害等

级划分、应急的指挥机构和职责、各有关部门单位的

分工、地质灾害监测和预报制度、备灾工作制度、应

急防治反应制度等 ,体现了以人为本、快速反应、统

一领导、分工负责、依靠科学、因地制宜、未雨绸缪、

有备无患的指导思想和主要要求。

同时 ,崂山区还建立了地质灾害速报制度 ,要求

灾情发生后要准确、迅速 ,在规定时限内上报上级主

管部门。

根据《预案》,崂山区成立了以分管区长为指挥

长的崂山区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应急指挥部 ,区政

府办公室主任、崂山国土资源分局局长任副指挥长 ,

13个相关局、崂山风景区管委办公室及各街道办事

处负责同志为指挥部成员。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崂山

国土资源分局 ,分管局长任办公室主任。指挥部指

挥全区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,根据灾情及时启动

《预案》;办公室按照指挥部指示、意图和预案部署开

展具体工作。

2005年汛期连降大雨 ,根据《预案》崂山国土资

源分局按照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值班制度 ,全局 40多

人参与了汛期值班 ,与市局、区防汛办建立了值班联

系 ,每次遇到强降雨天气 ,局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全部

靠上共同值班 ,以应对各种意外情况。在台风期间 ,

坚持 24小时值班 ,加强对重点地区的巡查 ,对地质

灾害隐患点巡查达 400余人次。特别对已发生泥石

流灾害的北宅河东社区 ,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局领

(下转第 35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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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行使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权力 ,是指请求解除合

同的权力 ,指一方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。这

种权利是对等的、双向的 ,土地出让者享有此种权

利 ,土地使用者同样享有此种权利。是否真正有权

解除合同 ,还看合同双方当事人经协商是否达到一

致意见 ,看仲裁机关或人民法院如何认定和裁决。

本案中两份出让合同都写明 :因执行本合同发生争

议 ,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 ,协商不成 ,双方同意向经

济合同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,也可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这也可以看出 ,解决争议的方式是双方协商 ,协商不

成时 ,请求仲裁机关或人民法院依法解决 ,排除了一

方当事人依职权解除合同的方式。以上分析可以看

出 ,国土资源行政部门是不能单方面解除出让合同

的 ,同时也就没有根据出让金是否支付而直接收回

土地使用权的行政职权。

国土资源部门日常行使着许多行政职权 ,行政

职权必须要经得起法律的推敲 ,不能只从表面分析

理解 ,只有正确的、全面的了解研究法律 ,才能够真

正做到依法行政。

(上接第 33页)

导和区领导 ,并提出了应急措施 ,将灾害损失降到最

低。国庆长假期间全局 1天也没休息 ,全天 24小时

值班值勤。根据《预案》要求 ,各有关部门也都作了

充分的应急准备 ,全区启动群测群防网络和覆盖全

区的地质灾害监测网络 ,保证及时发现险情和紧急

情况信息报送渠道畅通。由于措施得力 ,应急反应

迅速 ,尽管台风“麦莎”掠过全区 ,但未造成 1 人伤

亡 ,从而有效地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。

5　抓好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治理
抓好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治理是日常地质灾害防

治工作的重点 ,也是地质灾害防治的基础性工作。

(1)崂山区本着人员聚居区、重要设施、交通沿

线以治为主 ,其他以避为主的原则 ,对已发现的地质

灾害隐患点分轻重缓急实施综合治理。2003 年以

来 ,先后投资 700多万元进行了十多个地质灾害点

的治理。治理工作得到了市局、省厅、国土资源部的

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,为加快治理进度 ,经过积极努

力 ,通过“两权”和保护项目争取国家财政资金 200

余万元 ,从而极大的推动了全区治理工作的进步 ,得

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和赞扬。

(2)分区分类 ,突出重点。在地质灾害治理中 ,

崂山区根据地质灾害易发区和危险点分布 ,按照危

害大小 ,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等因素 ,将全

区划分为 3个地质灾害防治区 ,即重点防治区、次重

点防治区和一般防治区。在重点防治区内共有地质

灾害隐患点 60处 ,占已查明隐患点总数的 73. 2 % ,

有 22处危险性大的突出隐患都在重点区。对重点

防治区、次重点防治区、一般防治区都作了近期、中

期、远期防治规划。在此分区分类的基础上对各隐

患点的综合治理按轻重缓急作出全面部署。

(3)进行项目试点 ,探索治理经验。为探索适合

本区地质灾害防治的工程技术措施 ,提高地质灾害

防治水平 ,加大地质灾害防治宣传力度 ,崂山区于

2003年进行了地质灾害治理示范点建设 ,完成了黄

山西崩塌和华阳崩塌 2处最危险的崩塌地质灾害治

理工作。为其他危险性大的地质灾害治理积累了经

验。根据《规划》统一部署和业已取得的治理经验 ,

崂山区不断加大地质灾害治理力度 ,2005年区财政

投资 210万元 ,对 9 处危险性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

实施工程治理 ,到 2006年 9 月工程全部竣工 ,达到

了治理效果。2006年区财政又投资 330万元 ,对危

险性大的 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实施工程治理 ,其中

1处已完成 ,其他 7 处正在实施当中。治理项目高

要求 :专业勘查设计 ,专家评审把关。崂山区对地质

灾害治理项目工程标准严、要求高 ,每一项工程都做

到专业勘察设计、专家评审把关。

2006年对崂山大石村北崩塌、大石村东北崩

塌、小八豆滑坡、竹窝崩塌、我乐村崩塌、兰家村崩

塌、河东泥石流、河西村泥石流等 8处地质灾害隐患

点的治理 ,聘请具有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资质等

级的技术单位承担地质灾害点的地形测量、地质灾

害勘查和治理方案设计 ,形成《崂山区地质灾害防治

工程 (2006年续建)地质灾害勘查报告》和《崂山区

地质灾害防治工程 (2006 年续建)地质灾害治理方

案设计》。该报告和方案设计于 2006 年 10月底通

过省市专家联合专家组的评审。2003年以来 ,崂山

区凡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项目竣工后 ,一律请地质灾

害治理技术单位检查验收。从勘查设计到施工监

理、验收 ,地质灾害治理项目全程依靠科学、规范管

理、严格要求 ,保证了工程的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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